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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0/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A8_c45_520996.htm 第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

称所得，包括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转让财产所得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接受捐赠所得和其他所得。 「释义」本条是

关于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的范围的规定。 本条是

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的“所得”进行的具体细化。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

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

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

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

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

的这一条规定，明确了居民企业的境内和境外所得、非居民

企业的境内所得以及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所

得，都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条

规定没有明确“所得”的范围到底包括什么？这就是本条规

定需要解决的问题。 原外资税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来源

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以及发生在

中国境内、境外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

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本条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进一步修改完善了上述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新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条所称的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所得： 1.销售货物所得，是指企业销售

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货取

得的所得。 2.提供劳务所得，是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

修配、交通运输、仓储租赁、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咨询经

纪、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培训、餐饮住宿

、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区服务、旅游、娱乐、加工以及

其他劳务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转让财产所得，是指企业

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

得的所得。 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权

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所得。 5.利息所得，是指企业将

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

企业资金取得的所得，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

、欠款利息等所得。 6.租金所得，是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

包装物或者其他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

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接受捐赠所得，是指企

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币性资

产、非货币性资产。 其他所得，是指除以上列举外的也应当

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其他所得，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所得、逾期

未退包装物押金所得、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已作坏账

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所得、补贴所得、

违约金所得、汇兑收益等等。 第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



称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一

）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 （二）提供劳

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三）转让财产所得，不动

产转让所得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确定，动产转让所得按照转让

动产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权益性投资资产转

让所得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 （四）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 （五）利息

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负担或者支付所

得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 （六）其他所得，由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所

得”来源于中国境内还是来源于境外的划分标准的规定。 本

条是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关于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

所得的划分标准的具体细化。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的规

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

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

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

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

企业所得税。可见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直接关系到企业纳

税义务的大小，也涉及国家之间以及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税收

管辖权的问题。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条规定并没有

明确到底如何判断一种所得是来源于境内还是来源于境外？

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本条规定要解决的问题。 原外

资税法的实施细则第六条曾经规定：“⋯⋯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所得，是指：（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

境内、境外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

使用费和其他所得。（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

、场所取得的下列所得：1.从中国境内企业取得的利润（股

息）；2.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存款或者贷款利息、债券利息、

垫付款或者延期付款利息等；3.将财产租给中国境内租用者

而取得的租金；4.提供在中国境内使用的专利权、专有技术

、商标权、著作权等而取得的使用费；5.转让在中国境内的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等财产而取得的收

益；6.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其他所得。” 

本条在充分考虑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的

基础上，借鉴国际惯例，对原外资税法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

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所得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划

分标准。 本条根据不同种类的所得，分别规定了以下几种划

分标准： （一）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

这里所谓的交易活动发生地，主要指销售货物行为发生的场

所，通常是销售企业的营业机构，在送货上门的情况下为购

货单位或个人的所在地，还可以是买卖双方约定的其他地点

。 （二）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劳务行为既

包括部分工业生产活动，也包括商业服务行为，其所得以劳

务行为发生地确定是来源于境内还是境外。比如，境外机构

为中国境内居民提供金融保险服务，向境内居民收取保险费

，则应认定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三）转让财产所得

，分三种情况：1.不动产转让所得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确定。



这是国际私法的普遍原则，也是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基本原则

。由于不动产是不可移动的财产，它的保护、增值等都与其

所在地关系密切，因此应当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确定。如在中

国境内投资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应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2.

动产转让所得按照转让动产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

定。由于动产是随时可以移动的财产，难以确定其所在地，

而且动产与其所有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采取所有人地点

的标准。同时如果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并从该机构、场所转让财产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也应认定

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3.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按照被投

资企业所在地确定。权益性投资，包括股权等投资，如境外

企业之间转让中国居民企业发行的股票，其取得的收益应当

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

定。企业因购买被投资方的股票而产生的股息、红利，是被

投资方向投资方企业支付的投资回报，应当以被投资方所在

地作为所得来源地。 （五）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按照负担或者支付所得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

在地确定。利息、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是企业借贷、出租和

提供特许权的使用权而获得的收益，应当将负担或支付上述

受益的企业或其机构、场所认定为所得来源地。 （六）其他

所得，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除上述几类所得

外，还有尚未穷尽列举的所得种类，因此本条规定其他所得

的来源地，可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通过制定规章或

发布规范性文件等方式进一步明确。 第八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

三条所称实际联系，是指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拥有据以取得所得的股权、债权，以及拥有、管理、

控制据以取得所得的财产等。 「释义」本条是关于明确所得

与机构、场所之间有无“实际联系”的具体标准的规定。 本

条是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中“实际联系”概念的具体明

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三款规定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

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

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可见，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其取得的所得

与其所设立的机构、场所有无实际联系，直接关系到该非居

民企业的纳税义务的大小：有实际联系的，那么来源于境内

、境外的所得都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没有实际联系的，只就

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条并没有明确到底什么是“实际联系”？这就是本条规

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本条的规定，非居民企业

取得的所得如果与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有以下两

种关系的，就属于有“实际联系”： （一）非居民企业取得

的所得，是通过该机构、场所拥有的股权、债权而取得的。

例如，非居民企业通过该机构、场所对其他企业进行股权、

债权等权益性投资或者债权性投资而获得股息、红利或折利

息收入，就可以认定为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二）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所得，是通过该机构、场所拥有、管理和

控制的财产取得的。例如，非居民企业将境内或者境外的房



产对外出租收取的租金，如果该房产是由该机构、场所拥有

、管理或者控制的，那么就可以认定这笔租金收入与该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